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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7/2021_2022__E8_B4_A7_

E4_BB_A3_E7_BB_BC_E5_c30_277804.htm 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对出口商品审价暂行办法》的最新规定，出口商品

的海关估价应是成交价格，即该出口商品售予境外的应售价

格。应售价格应由出口商品的境内生产成本、合理利润及外

贸所需的储运、保险等费用组成。概而言之，就是扣除关税

后的离岸价格。所以如何合理地确定成交价格可以说是本环

节避税的重心所在。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出口货物的离岸价

格，应以该项货物运离国境前的最后一个口岸的离岸价格为

实际离岸价格。如果该项货物从内地起运，则从内地口岸至

国境口岸所支付的国内段运输费用应予扣除。另外出口货物

的成交价格如为货价加运费价格，或为国外口岸的到岸价格

时，应先扣除运费并再扣除保险费后，再按规定公式计算完

税价格。这一点当您的运费成本在价格中所占比重铰大时，

尤显重要。 此外，如果您的公司在商品成交价格以外，还存

在着支付给国外的与此项业务有关的佣金，那么在您的申报

表上应该单独列明，加以确认反映。也许您认为这是多此一

举，事实上，当您多交税的时候，海关人员也许在嘲笑您的"

不智"。因为税法明确地告诉我们，该项佣金应予扣除。如单

独列明的，可不予以扣除。 注意千万不能把完税价格的避税

方法片面地理解为降低申报价格。如果您为了少缴关税而一

味降低申报价格的话，那么您的行为将不再是避税，而是违

法的偷税。海关对此区别情况做出相应的处理： （一）申报

价格低于海关审定价格的，应由出口商品的发货人或其代理



人缴纳相当于申报价格与海关审定价格的差额保证金后，由

海关放行货物，并通知有关进出口商会和国家外汇管理部门

进行调查。经调查，对有确凿证据属低报价格逃、套外汇的

，用外汇管理部门依据《违反外汇管理处罚实施细则》的规

定处理，并由海关处以货物等值以下的罚款或罚金。 （二）

申报价格明显低于海关审定价格，经海关调查构成隐瞒价格

行为的，海关可将货物予以扣留，不准出口，并处货物等值

以下的罚款；同时通知有关进出口商会和国家外汇管理部门

。 可见必须正确地看待、理解避税，否则很可能是"赔了夫人

又折兵"。 以上讲的是您作为纳税人，在申报成交价格时，所

必须知道的一些税法知识。准确全面地把握这些要点可以使

您尽可能地不多缴纳税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